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志愿者管理办法（暂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倡导“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推动校园精神文明和和谐校园建设，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志愿服务，是指学生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自愿奉献时间、智力、体力和技能等，帮助他人、服务社会的公益行为。

第三条  学生志愿服务要遵循自愿、公益原则。志愿服务内容主要包括：普及文明风尚志愿服务、送温暖献爱心志愿服务、公共秩序和赛会保障志愿服务、应急救援志愿服务以及面向特殊群体的志愿服务等。

第二章  组织实施

第四条  学生志愿服务组织方式包括学校、学院、社会组织等集体组织开展和班级或学生个人自行参加两类。学生志愿服务活动应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意愿，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定岗服务的方式展开，切实做好相关指导、培训和风险防控工作。

第五条  学院青年志愿者分站主要负责统筹协调学院青年志愿者组织开展服务。具体包括建立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以及登录志愿服务记录时长，对学生志愿者个人和志愿者服务组织实施管理和监督；组织学生志愿者开展学习培训，培训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对外进行联系、协作和交流；组织学生志愿者集中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第三章  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权利

（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二）接受相关的志愿服务培训，获得志愿服务活动真实、必要的信息。

（三）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四）优先获得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学生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五）对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所赋予的权利。

第七条  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团组织、志愿者组织的相关规定。

（二）履行志愿服务承诺，完成志愿服务任务，传播志愿服务理念。

（三）自觉维护团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的形象。

（四）在志愿者职责范围内，自觉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五）自觉抵制任何以志愿者身份从事的赢利活动或其他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行为）。

（六）学生志愿者每学年获得志愿服务时长应达到一定要求。
第四章  认证和表彰

第八条  参加由校内组织机构发起志愿服务活动的时长认证

（一）学院每个学生注册志愿汇并加入组织“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二）时长采取志愿汇线上公益时长和线下活动时长总和。

（三）在其他学院参加的志愿活动需有组织学院或相关机构盖章证明。
（四）学院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分站在进行时长认证程序时，接受各级团组织的监管。学生在志愿服务认定记录中弄虚作假的，将接受通报批评教育，并给予相应处理。

（五）志愿者违规管理制度

1、在志愿活动中表现消极，或发现迟到早退现象，将扣除相应时长；

2、无特殊情况，在活动开始前两小时之内临时请假，导致无法补足人数者，记违规一次（将在志愿者招募时，不予优先考虑，为期一星期）；

3、报名后无故缺席活动，不提前请假者，记严重违规一次（将取消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资格一个月）。
4、有特殊情况者，应提前24小时向活动负责人说明情况，找到代替者后方能请假。

5、其他学院志愿活动需有志愿汇上两张截屏（“签到活动详情”页与“信用时数”页）、三张及以上能够证明参与志愿活动的带时间水印照片（活动开始、活动中以及活动结束）及其学院的纸质盖章证明（见附件一）；仅有证明也不予认证时长。

7、学生组织职责之内的活动，不计入时长。
8、经信息工程学院青志办公室认定后，在信息工程学院团委学生会任职干事、部长、负责人时间达到一年后，可分别获得，10时长、20时长、40时长。

第九条  班级组织、学生个人发起或自主参加的校外志愿服务活动时长认证
（一）除校内组织机构发起志愿服务外，可以以学生个人、班级名义发起并组织志愿服务活动，或自主参加校外机构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

（二）班级或个人组织发起志愿服务活动前需制定详细活动方案报学院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分站，经审核合格后在志愿汇发起活动并面向班级、团队自行招募志愿者。参加校外机构组织发起的志愿服务活动需报院青年志愿者分站备案，确保相关活动符合志愿服务认定规则，并由院青年志愿者分站在志愿汇发起活动。（方案模板见附件二）

（三）认真开展相关活动，结束后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和活动签到、记录材料（由班级组织的志愿活动需提供参与同学信息，见附件三），班级、个人组织或学生自主参加的志愿活动均需志愿汇上两张截屏（“签到活动详情”页与“信用时数”页）、三张及以上能够证明参与志愿活动的带时间水印照片（活动开始、活动中以及活动结束）及相关机构的纸质盖章证明（见附件一），仅有证明也不予认证时长。活动完成后的一个月内由各班汇总认证材料上报院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分站，单次汇总个人累计认证时长不超过10小时。
（四）学生自主参加的志愿活动（包括其他学院以及校级部门发布的活动等），所获得时长将由学工办老师斟酌考虑后，最终确定所给时长，且每位学生一学年内通过自主参加的志愿活动所获时长不超过15小时（按规定折算后）。
（五）由信息工程学院青志办公室认定的部分专项活动，可按所得时长的100%计入志愿者时长统计汇总表中。

（六）学生自主参加的志愿者活动（包括寒暑假期间社区志愿者活动等），活动完成后一个月内由各班汇总认证材料上报院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分站，寒暑假期间社区志愿者活动单次汇总个人累计认证时长不超过10小时。
（七）无偿献血说明：
100cc，2时长
200cc，3时长
300cc，4时长
400cc，6时长

（八）在志愿服务活动发起、进行和总结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一律取消相应个人、班级、团队的志愿服务发起资格，取消时长认定。

第十条  激励表彰制度

（一）时长每年进行累计相加，需由院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分站认证，根据时长认定星级志愿者称号，授予证书。

⒈累计120时长，一星志愿者

⒉累计160时长，二星志愿者

⒊累计200时长，三星志愿者

⒋累计250时长，四星志愿者

⒌累计300时长，五星志愿者

综合素质评价中实践公益学院自设项中优秀条件：大一、大二、大三学生志愿者该学年获得志愿服务时长累计应不低于40（不含毕业班），三星志愿者及以上认定为优秀，一星及二星志愿者认定为合格，可根据学校规定申请相应的课外学分。

（三）集体及个人的志愿活动相关的评奖评优名额、晚会或热门讲座门票名额，将依据该班级人均志愿服务时长分配，且志愿服务时长居高者优先。

（四）每学年召开一次志愿者表彰大会，表彰表现优异的志愿者，并授予荣誉证书。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制度的解释权属于学院团委、院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分站。

第十二条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共青团湖州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2024年8月29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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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院外志愿服务活动证明
信息工程学院：
兹有  


     学院     
级

  同学（班级：


 ；学号：


    
），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在








    





（具体地点）参与了







    

（活动名称）志愿服务活动，具体工作内容为  


          










               ，具体工作时段为    ：    —    ：    。经审定，该同学志愿服务时长总计  
   小时。
特此证明！
活动主办单位：
负责人/联系人：
联系方式：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信息工程学院本科生志愿服务活动申请报备表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主办方
	
	招募人数
	

	学生负责人
	
	联系电话
	

	活动内容
	（具体活动内容、工作要求、人数需求与志愿时长）



	活动指导老师签字
	


注：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需由负责人填写此表，提前5个工作日，携带纸质版申请报备表至学工办（31-1301），交由学工办老师审核签字后，并按格式要求将签字扫描版发送至院青志负责人邮箱报备后，方可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附件三
	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志愿服务活动信息登记表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志愿者人数：
	主办方：
学生负责人：
联系方式：
活动指导老师签字：

	序号
	姓名
	学号
	班级
	联系电话
	参与时间段
	服务时长
（单位：小时）
	主要工作内容
	备注

	　
	　
	　
	　
	　
	　
	　
	　
	　

	　
	　
	　
	　
	　
	　
	　
	　
	　

	　
	　
	　
	　
	　
	　
	　
	　
	　

	　
	　
	　
	　
	　
	　
	　
	　
	　

	　
	　
	　
	　
	　
	　
	　
	　
	　

	　
	　
	　
	　
	　
	　
	　
	　
	　

	　
	　
	　
	　
	　
	　
	　
	　
	　

	　
	　
	　
	　
	　
	　
	　
	　
	　

	　
	　
	　
	　
	　
	　
	　
	　
	　

	　
	　
	　
	　
	　
	　
	　
	　
	　

	　
	　
	　
	　
	　
	　
	　
	　
	　

	　
	　
	　
	　
	　
	　
	　
	　
	　

	　
	　
	　
	　
	　
	　
	　
	　
	　

	　
	　
	　
	　
	　
	　
	　
	　
	　

	　
	　
	　
	　
	　
	　
	　
	　
	　

	　
	　
	　
	　
	　
	　
	　
	　
	　

	　
	　
	　
	　
	　
	　
	　
	　
	　

	填表说明：
1.志愿服务时长以小时为单位，不足0.5小时以0.5小时计，超过0.5小时按1小时计。
2.请于活动结束后一学期内进行审核认证，否则视为自动放弃志愿服务活动认证资格。
3.请如实填写志愿服务活动参与情况，造假、谎报一经发现将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